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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開會議程

明基三豐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05年股東常會  

開會時間：民國 105 年 6 月 7 日 上午 9 點 30 分

開會地點：臺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一段 327 號 莉蓮會館

開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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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承認事項 ...............................................................................................................................................4 

（一）擬承認 104 年度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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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席致詞

二、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討論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謹請討論。
說 明：一、為配合民國 104 年 5 月 20 日總統令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58161 號令修訂

公司法第 235 條及增訂第 235 條之 1 條文，擬修訂公司章程第 20 條、第
23 條並增訂第 20 條之 1 及條次變更第 20 條之 2。

二、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6 頁至第 7 頁附件一。
三、謹請討論。

決 議：

三、報告事項

（一）104年度營業報告
民國 104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8 頁至第 9 頁附件二。

（二）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請參閱本手冊第 10 頁附件三。

（三）104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1.依公司法第 235-1 條規定，公司章程應訂明以當年度獲利狀況之定額或比率分

派員工酬勞。
2.本公司已於 104 年 11 月 3 日董事會決議提案由股東會修訂公司章程，將原有員

工分紅和董事酬勞之規定改為依公司年度獲利狀況分別提撥 5％～20％為員工
酬勞及不超過 1％為董事酬勞，而不再作為盈餘分派項目。

3.依新修訂章程所訂之提撥比率及本公司 104 年度獲利狀況，經本公司薪資報酬
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擬以現金方式分派 104 年度員工酬勞新臺幣 12,453,621
元及董事酬勞新臺幣 899,428 元。

（四）104年度捐贈關係人事項報告
捐贈財團法人明基友達文教基金會新臺幣 1,000,000 元，支持該基金會民國

104 年辦理關懷社會、親善大地、人文培養等多項事務，進而增強本公司企業
社會責任。

（五）其他報告事項
本公司本次股東會提案處理說明：

1.依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規定，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 1%以上之股東得以書面向
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

2.本公司今年度股東常會受理股東提案申請期間為民國 105 年 3 月 22 日至民國
105 年 4 月 1 日止，並已依法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3.本公司並無接獲任何股東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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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擬承認 104年度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案，謹請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民國 104 年度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委託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唐慈杰會計師及呂觀文會計師查核完竣，認為足以允當表達明基三

豐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4 年 12 月 31 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 104

年度之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情形，並檢附營業報告書。

二、民國 104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8 頁至第 9 頁附件二；會計師

查核報告暨民國 104 年度財務報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11 頁至第 22 頁附件

四及附件五。

三、謹請承認。

決 議：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擬承認 104年度盈餘分配案，謹請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民國 104 年度可供分配盈餘總額為新臺幣 208,950,425 元，擬配發

現金股利每股新臺幣 1.5 元；民國 104 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本手冊

第 23 頁附件六。

二、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另定配息基準日、發放日及辦理其他相關事宜。

三、本次現金股利發放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

司之其他收入。

四、如法律變更或主管機關調整，或因本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行使、買回本

公司股份等因素，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而需調整分配比率時，擬

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依法調整。

五、謹請承認。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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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事項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討論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案，謹請討論。

說 明：一、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有價證券上櫃審議委員會第 700

次會議，增（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二、增（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24 頁附件七。

三、本案業經第 12 屆第 10 次董事會通過在案。

四、提請討論。

決 議：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 由：討論解除董事競業禁止行為案，謹請討論。

說 明：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

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許可。

二、因本公司董事或有投資或有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

司並擔任董事之行為，爰依法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該董事之競業禁止

限制。

三、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之職務明細請參閱本手冊第 25 頁附件八。

四、謹請討論。

決 議：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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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附件

附件一、「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明基三豐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第二十三次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前現行條文 條次 修正後條文 修正理由

第二十條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
，應先提繳稅款，彌補以往
虧損，次提存百分之十法定
盈餘公積，並依主管機關規
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如尚有盈餘得依下列規定
分配之：
（一）員工紅利定為百分之

五至百分之二十。
（二）董事及監察人酬勞不

超過百分之一。
（三）其餘全部或部份派付

股東股息及紅利。
前項第（一）款員工紅利如
為分配股票紅利，其對象得
包括國內外從屬公司員工，
其條件及分配方式授權董事
會或其授權之人決定之。

第二十條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
，應先提繳稅款，彌補以往
虧損，次提百分之十為法定
盈餘公積，並依法令規定提
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
尚有盈餘併同期初未分派盈
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派
案或虧損撥補案提請股東會
決議之。

依「公司法」
修訂。

  第二十條之一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
撥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二十為
員工酬勞及不超過百分之一
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
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
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
金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
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其條
件及分派方式授權董事會或
其授權之人決定之。

依「公司法」
修訂。

第二十條之一 前項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
虧損撥補決議之分發，得以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
方式為之。

第二十條之二 前項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
虧損撥補決議之分發，得以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
方式為之。

修訂條次。

  

-6-  



條次 修正前現行條文 條次 修正後條文 修正理由

第二十三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七十
八年三月六日。第一次修改
於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七月七
日。第二次修改於中華民國
八十年七月十一日。第三次
修改於中華民國八十年十二
月十二日。第四次修改於中
華民國八十二年五月二十五
日。第五次修改於中華民國
八十七年六月十。第六次修
改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月
一日。第七次修改於中華民
國八十七年十月十七日。第
八次修改於中華民國八十八
年三月三十日。第九次修改
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八月二
十四日。第十次修改於中華
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九日。第
十一次修改於中華民國八十
九年九月廿八日。第十二次
修改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
月十四日。第十三次修正於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六
日。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
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五日。第
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
七年六月二日。第十六次修
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
一日。第十七次修正於中華
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一○○年五月三十日。第十
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
年五月二十八日。第二十次
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二年五
月三十一日。第二十一次修
訂於中華民國一○三年五月
二十九日。第二十二次修訂
於中華民國一○四年五月二
十八日。

第二十三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七十
八年三月六日。第一次修改
於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七月七
日。第二次修改於中華民國
八十年七月十一日。第三次
修改於中華民國八十年十二
月十二日。第四次修改於中
華民國八十二年五月二十五
日。第五次修改於中華民國
八十七年六月十。第六次修
改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月
一日。第七次修改於中華民
國八十七年十月十七日。第
八次修改於中華民國八十八
年三月三十日。第九次修改
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八月二
十四日。第十次修改於中華
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九日。第
十一次修改於中華民國八十
九年九月廿八日。第十二次
修改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
月十四日。第十三次修正於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六
日。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
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五日。第
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
七年六月二日。第十六次修
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
一日。第十七次修正於中華
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一○○年五月三十日。第十
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
年五月二十八日。第二十次
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二年五
月三十一日。第二十一次修
訂於中華民國一○三年五月
二十九日。第二十二次修訂
於中華民國一○四年五月二
十八日。第二十三次修訂於
中華民國一○五年六月七日。

增 訂修 正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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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營業報告書

明基三豐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04年度營業報告書

明基三豐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代號：4116 明基醫）已於 12 月 16 日掛牌上櫃。

本公司致力於醫療器材設備開發，旗下產品約有 57%為手術房設備，包括手術燈、手術

檯、婦科檢查診檯、數位手術室整合系統等；另有 38%為醫用耗材，包括手套、引流套、呼

吸照護產品等，其它 5%則包括超音波、數位牙科整合服務等。明基三豐將明基友達集團高

科技專業應用到醫療產業，研發多元且具差異化的產品與服務，以明基醫院作為臨床平台，

以 BenQ 品牌拓展全球通路。

民國 104 年本業合併營收為新臺幣 937,505 仟元，營業毛利新臺幣 308,492 仟元；毛利

率 33%，稅後盈餘新臺幣 118,001 仟元；每股盈餘新臺幣 3.06 元。

由於高齡化趨勢與新興國家在手術房設備上的需求強勁，尤其是 LED 手術燈、專科專

用手術檯、手術室整合系統等逐漸受到重視，明基三豐不但擁有完整產品線，同時掌握關鍵

性技術及國際性安規認證，加上明基友達集團擁有於投影機及 LED 燈源領先業界的光學與

電子技術，以及對光線的演色性、色溫、聚焦、無影度、照射深度、操控簡便之嚴格要求，

明基三豐的產品更能彈性調整，確保不同市場的醫療團隊在長時間手術下能有安全舒適的手

術環境。民國 104 年參與各項國際醫療展會，除積極開發新興市場的通路以及新的代理商，

並與現有代理商對產品規格和商業模式做更緊密的結合與合作，以提供客戶更適切、完整的

服務。

醫用耗材為臨床上不可或缺的長期需求，全球醫用耗材的市場不因景氣影響仍逐年成長

，本公司除代理國際醫療耗材大廠之產品銷售外，子公司怡安擁有堅強客製化生產能力及精

密自動化製程品質，以安全型的輸液系統耗材為發展之重點，如：輸液套、輸液延長管、免

針(needle free)輸液套…等，透過產品品項齊全與規格完整已順利打開海外市場，如：南歐

、東南亞及中國大陸市場。

明基友達集團具有顯示影像與手機研發之技術與經驗，使明基三豐成為全臺灣第一家進

入高門檻超音波研發製造的公司，旗下產品除可因應不同診斷需求，其研發的可攜式超音波

，輕便（約 2.3 公斤）且具有可快速開機，不插電連續使用至少 2 小時的功能，再加上多點

觸控，完全打破以往病患有需求一定要到醫療院所才可使用的模式，方便醫護人員隨時隨地

進行檢查與診斷，目前已獲大型醫院採用。民國 105 年持續深耕國內市場並逐步擴展海外及

大陸市場。新一代可攜式超音波也積極規劃開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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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數位牙科整合服務來說，明基三豐看準全球植牙市場規模，從植體出發，結合數位口

腔診斷資訊並整合最新 3D 列印技術，滿足牙科的全方位需求，民國 104 年聚焦於臺灣的通

路經營與市場開發，參與各植體學會的植牙專業醫師培訓課程與相關活動，舉辦多場數位植

牙臨床運用研討會與讀書會，推廣安全、微創、恢復期較短的數位植牙整合服務，成功打開

市場需求與知名度。民國 105 年將持續擴展在臺灣的行銷成果，並複製在臺灣的成功經驗，

擴展中國與東南亞市場；此外，也將掌握數位牙科的發展趨勢，與相關廠商策略聯盟，切入

數位牙技市場，提供優質的服務，創造業績的成長動能。

除了專注本身的營運之外，明基三豐希望帶動全臺灣醫療產業以雙贏互惠的方式進行策

略聯盟，讓未來營業收入及獲利都能更進一步達成目標，為公司及股東爭取最大利益。

順頌

  時祺

董事長 陳其宏 總經理 許棠隆 會計主管 鄭黛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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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明基三豐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一百零四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

案等，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委託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由唐慈

杰、呂觀文兩位會計師共同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

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

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審 計 委 員 會

召集人：

委 員：

委 員：

中 華 民 國 一 ○ 五 年 三 月 二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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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會計師查核報告暨民國 104年度合併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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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103

4000 $ 937,505   100   1,015,229   100  

5000
 629,013  67  651,395  64 

 308,492  33  363,834  36 

6100  132,142   14   123,983   12  

6200  94,640   10   77,240   8  

6300  76,955  8  67,503  7 

 303,737  32  268,726  27 

 4,755  1  95,108  9 

7010  9,715   1   8,469   1  

7020  115,555   12   (935)   -  

7050  (906)  -  (1,713)  - 

 124,364  13  5,821  1 

 129,119   14   100,929   10  

7950  14,163  2  25,274  3 

 114,956  12  75,655  7 

8310 

8311  (900)   -   (162)   -  

8349  153  -  27  - 

 (747)  -  (135)  - 

8360 

8361  (136)   -   537   -  

8399  -  -  -  - 

 (136)  -  537  - 

8300  (883)  -  402  - 

$ 114,073  12  76,057  7 

8610 $ 118,001   12   78,015   7  

8620  (3,045)  -  (2,360)  - 

$ 114,956  12  75,655  7 

8710 $ 117,118   12   78,417   7  

8720  (3,045)  -  (2,360)  - 

$ 114,073  12  76,057  7 

9750 $ 3.06  2.06 

9850 $ 3.01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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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103

    

$ 129,119  100,929 

    

 21,958  26,957 

 9,209  9,991 

 906  1,713 

 (858)  (611) 

 41,698  957 

 (253)  978 

 (112,180)  - 

 (39,520)  39,985 

    

    

 (8,902)  (21,410) 

-  -   219 

 219  243 

-  (102)  (142) 

 4,183  (30,809) 

 (10,053)  4,007 

 (14,655)  (47,892) 

    

 (3,091)  8,465 

-  (860)  (688) 

 29,259  11,220 

-  (240)  (249) 

 (634)  820 

 12,729  5,442 

 (1,938)  (759) 

   35,225  24,251 

 20,570  (23,641) 

 (18,950)  16,344 

 110,169  117,273 

 815  582 

 (906)  (1,713) 

 (23,880)  (11,717) 

 86,198  104,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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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103

    

 145,092  -  

 (144,583)  (26,124) 

 375  626 

 (385)  (1,877) 

 (6,857)  (23,379) 

 (12,198)  894 

 (10,739)  (3,276) 

 (29,295)  (53,136) 

    

 (4,644)  19,681 

 10,000  -  

 (3,242)  (3,169) 

 (180)  -  

 (38,254)  (22,480) 

 283,007  -  

 2,187  17,979 

 -   12,000 

 (7)  - 

 248,867  24,011 

 (131)  516 

 305,639  75,816 

 124,862  49,046 

$ 430,501  124,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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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會計師查核報告暨民國 104年度個體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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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103

4000 $ 654,398   100   716,506   100  

5000
 432,777  66  439,128  61 

5920  24  -  (118)  - 

 221,645  34  277,260  39 

6100  107,094   16   98,959   14  

6200  61,876   9   42,519   6  

6300  62,434  10  55,600  8 

 231,404  35  197,078  28 

 (9,759)  (1)  80,182  11 

7010  6,152   1   5,536   -  

7020  115,268   17   (1,590)   -  

7050  (780)   -   (1,497)   -  

7375  14,139  2  12,840  2 

 134,779  20  15,289  2 

 125,020   19   95,471   13  

7950  7,019  1  17,456  2 

 118,001  18  78,015  11 

8310 

8311  (650)   -   (347)   -  

8330  (208)   -   154   -  

8349  111  -  58  - 

 (747)  -  (135)  - 

8360 

8361  (136)   -   537   -  

8399  -  -  -  - 

 (136)  -  537  - 

8300  (883)  -  402  - 

8500 $ 117,118  18  78,417  11 

9750 $ 3.06  2.06 

9850 $ 3.01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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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103

    

$ 125,020  95,471 

    

 10,989  16,144 

 5,301  4,651 

 780  1,497 

 (160)  (54) 

 41,698  957 

 (14,139)  (12,840) 

 (253)  962 

 (112,180)  -  

 (24)  118 

 (67,988)  11,435 

    

    

 (20,958)  (13,929) 

-  (797)  (611) 

 (51)  442 

-  (443)  53 

 5,598  (21,538) 

 (6,605)  (865) 

 (23,256)  (36,448) 

    

 1,578  4,786 

-  (968)  (854) 

 22,805  1,224 

-  (131)  (1,090) 

 (634)  820 

 12,406  4,021 

 (678)  (774) 

   34,378  8,133 

 11,122  (28,315) 

 (56,866)  (16,880) 

 68,154  78,591 

 148  54 

 2,993  -  

 (780)  (1,497) 

 (16,036)  (7,810) 

 54,479  69,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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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103

    

 (659)  (47,000) 

 145,092  -  

 (140,623)  (14,750) 

 375  626 

 (46)  (1,651) 

 (5,972)  (20,993) 

 (6,058)  1,703 

 (7,891)  (82,065) 

    

 (4,644)  19,681 

 10,000  -  

 (180)  -  

 (38,254)  (22,480) 

 283,007  -  

 2,187  17,979 

 252,116  15,180 

 298,704  2,453 

 24,790  22,337 

$ 323,494  24,790 

-22-  



附件六、盈餘分配表

明基三豐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 104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金額合計

期初未分配盈餘  102,470,851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118,001,025 

減：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747,121)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11,800,103)

特別盈餘公積迴轉  1,025,773 

可供分配盈餘  208,950,425 

分配項目：

 現金股利（每股 1.5 元） (66,369,000)

期末未分配盈餘  142,581,425 

附註：
現金股利部分，依一○五年二月二十三日流通在外股數共計 44,246,000 股，每股配發新臺幣 1.5 元。

說明：
1.本次現金股利發放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
2.如法律變更或主管機關調整，或因本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行使、買回本公司股份等因素，致影響流通在

外股份數量，配息率發生變動時，授權董事會依法調整。

董事長 陳其宏 總經理 許棠隆 會計主管 鄭黛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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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明基三豐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第十次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前現行條文 條次 修正後條文 修正理由

  第十八條 補充事項
公司不得放棄對高望投資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高望投資)
、怡安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怡安醫療)、聯
亞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及明基
口腔醫材股份有限公司未來
各年度之增資；高望投資不
得放棄對明基三豐醫療器材(
上海)有限公司未來各年度之
增資；怡安醫療不得放棄對
怡安醫療器械貿易(蘇州)有
限公司未來各年度之增資，
未來若各該公司因策略聯盟
考量或其他經櫃買中心同意
者，而須放棄對上開公司之
增資或處分上開公司，須經
公司董事會特別決議通過。
本處理程序爾後如有修訂，
應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重大
訊息揭露，並函報櫃檯買賣
中心備查。

依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有
價證券上櫃審
議 委 員 會 第
700 次會議，
增訂條文。

第十八條 本程序訂定於中華民國八十
八年三月三十日。第一次修
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
九日。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
國八十九年十月三日。第三
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
六月十六日。第四次修訂於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五
日。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九十八年六月一日。第六次
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
月二十八日。第七次修訂於
中華民國一○一年五月二十
八日。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
國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第十九條 本程序訂定於中華民國八十
八年三月三十日。第一次修
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
九日。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
國八十九年十月三日。第三
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
六月十六日。第四次修訂於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五
日。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九十八年六月一日。第六次
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
月二十八日。第七次修訂於
中華民國一○一年五月二十
八日。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
國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三年五月二十九日。第十次
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五年六
月七日。

增 訂修 正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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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之職務明細

明基三豐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之職務明細

職稱 姓名 兼任競業內容

獨立董事 黃金發 必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董事 胡文生 三豐東星醫療器材（江蘇）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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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

附錄一、董事持股情形

明基三豐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持股情形

一、依「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及「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

第 2條規定，本公司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數計股東名簿記載持有股數明細表如下：

職稱 最低應持有股數 股東名簿登記股數

董事 3,600,000股 19,819,427股

註：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故無監察人法定應持有股數之適用。

二、截至此次股東會停止過戶日（註 1）之董事持股明細表：

職稱 姓名 持有股數 持股比率（註 2）

董事長 明基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其宏

19,353,427股 43.74%董事 明基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安佐

董事 明基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許棠隆

董事 胡文生 466,000股 1.05%

獨立董事 李仁芳 0股 0.00%

獨立董事 張欽棟 287股 0.00%

獨立董事 黃金發 60,446股 0.14%

董事持股數合計（註 3） 19,819,427股 44.79%

註 1：停止過戶日為民國 105年 4月 9日。

註 2：本表之持股比率係以本公司截至此次股東會停止過戶日之流通在外股數計算之。

註 3：獨立董事持股不計入董事持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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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股東會議事規則

明基三豐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七次修訂

第 一 條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依本規則行之。

第 二 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
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股東，得於三十日前以輸入公開資訊
觀測站公告方式為之；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記
名股票未滿一千股股東，得於十五日前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方式為之。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
改選董事（含獨立董事）、變更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五條第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之事項應在召集事
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第 三 條 股東或代理人出席股東會應辦理簽到，簽到手續以簽到卡代替之；出席股數以簽到
卡計算之。
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第 四 條 本公司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
人，出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本公司，
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前二日，以
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
準。

第 五 條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股東會
之股東；有選舉董事（含獨立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
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
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第 六 條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
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第 七 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
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
理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
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 八 條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 九 條 本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
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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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條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
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
。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
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
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
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
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 十 一 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
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
散會。股東不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但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
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序，得以出席股東表決權
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第 十 二 條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及戶
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
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
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第 十 三 條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股
東發言違反前項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第 十 四 條 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
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第 十 五 條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 十 六 條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傷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
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
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
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第 十 七 條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會，認
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第 十 八 條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份。表決之
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紀錄。

第 十 九 條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定暫時
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續使用
，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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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其它法令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
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布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
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有異議
者，應依前項規定採取投票方式表決。

第 二 十 一 條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
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第 二 十 二 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含獨立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
場宣布選舉結果。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
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 二 十 三 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
事錄分發各股東。
前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
及其結果記載之，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前項決議方法，係經主席徵詢股東意見，股東對議案無異議者，應記載「經主席徵
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惟股東對議案有異議時，應載明採票決方式及通過
表決權數與權數比例。

第 二 十 四 條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定
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訊息時，本公司應於規定
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 二 十 五 條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臂章。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席指揮
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 二 十 六 條 本規則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與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第 二 十 七 條 本規則於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訂亦同。

第 二 十 八 條 本規則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三十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九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十四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六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一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29-  



附錄三、公司章程

明基三豐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第二十二次修訂

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公司依照中華民國公司法關於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之，定名為「明基三豐醫
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稱為「BenQ Medical Technology Corporation」。

第 二 條 本公司業務範圍如左：
一、CF01011 醫療器材製造業。
二、CE01010 一般儀器製造業。
三、F108031 醫療器材批發業。
四、F208031 醫療器材零售業。
五、F113030 精密儀器批發業。
六、F213040 精密儀器零售業。
七、F108021 西藥批發業。
八、F208021 西藥零售業。
九、F113060 度量衡器批發業。
十、F213050 度量衡器零售業。
十一、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十二、EZ05010 儀器、儀表安裝工程業。
十三、F401010 國際貿易業。
十四、I103060 管理顧問業。
十五、EZ13010 核子工程業。
十六、E599010 配管工程業。
十七、E605010 電腦設備安裝業。
十八、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
十九、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二十、F213060 電信器材零售業。
廿一、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廿二、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
廿三、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廿四、E603050 自動控制設備工程業。
廿五、F40102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
廿六、I501010 產品設計業。
廿七、E801010 室內裝潢業。
廿八、J202010 產業育成業。
廿九、CE01021 度量衡器製造業。
三十、F401181 度量衡器輸入業。
三十一、CQ01010 模具製造業。
三十二、F106030 模具批發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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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F206030 模具零售業。
三十四、CE01990 其他光學及精密器械製造業。
三十五、CE01030 光學儀器製造業。
三十六、CA02050 閥類製造業。
三十七、C805020 塑膠模、袋製造業。
三十八、F107190 塑膠模、袋批發業。
三十九、F207190 塑膠模、袋零售業。
四十、C805070 強化塑膠製品製造業。
四十一、C805050 工業用塑膠製品製造業。
四十二、C801100 合成樹脂及塑膠製造業。

第 三 條 本公司因業務需要及投資關係得對外背書、保證。

第 四 條 本公司轉投資總額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之限制。

第 五 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工廠
或辦事處。

第 二 章  股  份

第 六 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臺幣伍億貳仟萬元整，分為伍仟貳佰萬股，每股面額新臺幣
壹拾元整，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前項資本額內保留新臺幣貳仟萬元，供發行員工
認股權憑證，共計貳佰萬股，每股新臺幣壹拾元，得依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
本公司得經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股東出席之股東會，及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以低於市價之認股價格發行員工認股權憑證，或以低於實際買回股
份之平均價格轉讓庫藏股予員工。
本公司得依股東會特別決議，向證券管理機關申請及撤銷公開發行程序。

第 七 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並經主管機關或其核定之發
行登記機構簽證後發行之。
本公司亦得依證券集中保管機構之請求，合併換發大面額證券。
本公司發行新股時，得免印製股票，惟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 八 條 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
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停止股票過戶。

第 九 條 本公司股務之處理，除法令另有規定者，悉依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第 三 章  股東會

第 十 條 本公司股東會分為股東常會與臨時會兩種，常會於每年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由
董事會依法召開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第 十 一 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
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公司法第 179 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依主管機關規定，本公司股東亦得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其相關事宜悉依法令規定辦理。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簽名或蓋章
委託代理人出席，惟除信託事業外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
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部份不
予計算。前項委託書之行使、撤銷方式依公司法規定辦理。

第 十 二 條 本公司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本章程所稱之董事，包括獨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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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董  事

第 十 三 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至十一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全體董事持股比例，依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
本公司上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由股
東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獨立性之認定、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依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暨相關法令辦理。

第 十 三 條 之 一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本公司審計委員會之
組成、職權事項、議事規則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 十 四 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推董事長
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

第 十 五 條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理。董事因事
不能出席時，得出具委託書，委託其他董事代理，但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第 十 六 條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召集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遇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
集之。董事會之召集應依公司法規定辦理，其會議通知得以書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
真通知方式為之。

第 十 七 條 本公司得於董事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董事
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價值，並參酌國內外同業水準議定
之。

第 五 章  經理人

第 十 八 條 本公司得設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公司法規定辦理。

第 六 章  會  計

第 十 九 條 本公司以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一會計年度。每屆會計年度終
了，董事會應造具左列表冊，於股東常會三十日前，交審計委員會查核，並由審計
委員會出具報告書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 二 十 條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以往虧損，次提存百分之十法定
盈餘公積，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盈餘得依下列規定
分配之：
（一）員工紅利定為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二十。
（二）董事及監察人酬勞不超過百分之一。
（三）其餘全部或部份派付股東股息及紅利。
前項第（一）款員工紅利如為分配股票紅利，其對象得包括國內外從屬公司員工，
其條件及分配方式授權董事會或其授權之人決定之。
分派現金股利不足壹元之畸零股款列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

第 二 十 條 之 一 前項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決議之分發，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
方式為之。

第 二 十 一 條 本公司股利政策採用剩餘股利政策，以健全公司之成長與永續經營。股利分派時為
考量未來擴展營運規模及現金流量之需求，每年發放現金股利之比例不得低於當年
度發放現金及股票股利合計數的百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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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附  則

第 二 十 二 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公司法之規定辦理。

第 二 十 三 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三月六日。
第一次修改於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七月七日。
第二次修改於中華民國八十年七月十一日。
第三次修改於中華民國八十年十二月十二日。
第四次修改於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第五次修改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
第六次修改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月一日。
第七次修改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月十七日。
第八次修改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三十日。
第九次修改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第十次修改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九日。
第十一次修改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九月廿八日。
第十二次修改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十四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六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五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一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年五月三十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第二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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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本次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及每股盈餘之影響

本公司本年度並無配發無償配股，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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